

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指南

根据《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为指导和规范专业认证机构向国家网信部门办理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手续，特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专业认证机构，应当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资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国家网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备案方式
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专业认证机构可注册登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系统（网址为https://sjcj.cac.gov.cn），向国家网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材料。
三、备案流程
备案流程包括材料提交、备案审核及结果反馈。
（一）材料提交
办理备案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取得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认证资质等基本情况。包括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申请表，以及认证机构批准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经办人身份证件影印件。
2.近三年从事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专业工作情况。主要包括参与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情况，开展数据安全管理认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等工作情况。
3.人员安全背景审查材料。包括本机构对人员安全背景审查的说明，本机构所有从事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工作的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表影印件。
4.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应依据《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规则》制定，明确认证依据、认证模式、认证实施程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认证责任等具体内容。
5.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开展认证服务的基础条件、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场所与设备资源等方面。
6.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机制说明。主要包括内部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对企业认证申请材料、档案、数据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对认证服务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保密措施等。
7.对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符合认证标准情况的持续监督机制说明。主要包括监督方式、频次、周期、有效性说明，以及对发现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的措施。
8.投诉受理和争议解决机制说明。从对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的投诉、认证客户的投诉、与认证客户的争议等方面，对公开的投诉受理渠道、内部处理工作规范、实际执行情况等进行说明。
9.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二）备案审核及结果反馈
国家网信部门收到专业认证机构提交的备案材料后，会同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的，国家网信部门在30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进行公示；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备案，国家网信部门在30个工作日内通知专业认证机构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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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材料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申请表
	加盖公章

	1.1
	认证机构批准书
	影印件

	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影印件

	1.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

	1.4
	经办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

	2
	近三年从事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专业工作情况
	

	3
	人员安全背景审查说明及人员背景审查表
	所有从事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工作的人员一人一表，加盖公章，影印件

	4
	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细则
	

	5
	开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的工作计划
	

	6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机制说明
	

	7
	对获证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符合认证标准情况的持续监督机制说明
	

	8
	投诉受理和争议解决机制说明
	

	9
	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附件2
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申请表
	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企业
□社会组织 
□其他：        
	法定
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通讯地址
	

	邮    编
	


	
	认证机构批准书号
	

	批准书
颁发日期
	


	
	批准书
有效期
	

	从事认证人员数量
	


	
	经 办 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业务范围简介
	






	按照《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第十二条要求，本机构特向国家网信办申请办理个人信息出境认证专业机构备案手续。本机构承诺，备案材料所有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将为国家网信办组织实施的备案材料审核工作提供必要的配合和支持。



单位（公章）      
日期              


附：1.认证机构批准书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4.经办人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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